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校内实践教学活动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师生校内实践教学期间的健康和安全，确保校内实践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由院部与参加校内实践的师生签订安全责任书。内容如下：
一、校内实践期间，师生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凡因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由师生本人负责并承担赔偿责任；
二、不得无故提前离开学校，凡不听从任课教师的安排擅自离开，一天按旷课八节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
[bookmark: OLE_LINK3]三、任课教师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允许单独行动。校内实践教学期间授课教师必须要在教学现场。课程结束当天，必须向学院实验实训中心提供不少于5张实践教学现场照片或不少于2分钟的现场教学视频，其中至少有一张教师本人教学现场的照片；
四、授课教师需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学生利益。如因教师私自离开学校造成相应损失的，追究任课教师的相应责任；
五、授课教师应认真学习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外出实践教学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做好学生动员工作，明确纪律要求，开展安全教育；
六、其他违纪情况，根据发生性质及严重性，违纪处分并扣除课程学分；
七、此责任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应）。


授课教师签字：                            学生签字：（具体名单附后）



教研室主任签字：                          院部盖章：        
                                                              

[bookmark: _GoBack]时间：

安全责任书学生名单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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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签名须本人手写，严禁代签。）


